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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店路（恒丽路-朝阳东路）道路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 5月 13日，漳州市龙文区城市建设开发中心根据《后店路（恒丽路-朝阳东路）

道路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后店路（恒丽

路-朝阳东路）道路工程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后店路（恒丽路-朝阳东路）道路工程道路起点桩号 K0+000.000，终点桩号 K0+326.41，

为东西走向，西起恒丽路，东至朝阳东路。路线全长 326.41m,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设计

速度 40km/h,道路红线宽度 30m,道路两侧城市道路退让绿化带各 15m, 双向四车道。工程总投

资 15696.3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80.94万元。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后店路（恒丽路-朝阳东路）道路工程于 2017年 9月 12日获得漳州市龙文区发展和改革

局关于后店路（恒丽路-朝阳东路）道路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漳龙发改审[2017]51号）；

于 2017年 10月 20日获得漳州市城乡规划局关于后店路（恒丽路-朝阳东路）道路工程项目

选址意见书；于 2017年 11 月 17日获得漳州市龙文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后店路（恒丽路-朝

阳东路）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漳龙发改审[2017]59号）。

项目于 2017年 11月 01日委托福建省环境保护股份公司编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并于 2017 年 12月 29日获得漳州市龙文区环境保护局关于批复后店路（恒丽路-朝阳东路）

道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于 2018年 2月 12日获得漳州市城乡规划局关于后店路（恒

丽路-朝阳东路）道路工程方案设计文件的批复（漳规审[2018]9号）；于 2018年 3月 8日获

得漳州市城乡规划局关于后店路（恒丽路-朝阳东路）道路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于 2019年 3

月 21日获得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关于后店路（恒丽路-朝阳东路）道路工程项目用地的批

复（漳龙政[2019]17号）；于 2019年 4月 8日获得漳州市龙文区自然资源局关于后店路（恒

丽路-朝阳东路）道路工程建设用地批准书（龙文区[2019]划第 07号）；于 2019年 4月 19日

获得漳州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后店路（恒丽路-朝阳东路）道路工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 2019

年 8月 14日获得后店路（恒丽路-朝阳东路）道路工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项目于 2020年 05月 06日开工建设，于 2021年 7月 20日竣工并获得福建省君龙建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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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限公司关于后店路（恒丽路-朝阳东路）道路工程施工工程竣工验收记录。于 2021 年 7

月 30日获得福州市安永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关于后店路（恒丽路-朝阳东路）道路工程监理工

作总结。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额为 9898.87万元，实际环保投资为 366.26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3.7%。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主要为后店路（恒丽路-朝阳东路）道路工程主题工程及其配套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的性质、

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

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属于重大变动的

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本项目不存在重大的变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环保措施基本得到落实，有关环

保设施已建成并投入正常使用，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施工期影响调查

废气：本项目施工期作业废气主要来源于土方的挖掘、土方回填及现场临时堆放、施工

垃圾的清理及堆放产生的扬尘、铺路产生的沥青烟气和淤泥异味。项目施工期认真落实报告

表和批复中提出的污染防止措施，将施工期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废水：道路施工对水环境影响主要为施工作业产生的生产废水、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对

受纳水体造成的影响。

施工期生产废水包括土石方填筑和混凝土养护废水，雨水的地表径流泥浆水，机械维修

油污水以及施工机械跑、冒、滴、漏的污油等，项目设置固定的清洁卫生场所、设备及车辆

冲洗场所，将各用水场所产生的废水集中收集，经过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场地洒水降尘等，

不外排。项目淤泥干化场晾干过程中产生带恶臭废水，在淤泥干化场四周设置导排沟，将淤

泥渗水收集至沉淀池，沉淀后上清液由抽水泵外排（进入周边村庄排水系统）。不在项目区

域设置集中施工营地，施工人员租住附近的后店村现有居民房，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

入村庄排水系统。

项目施工期废水不会对周围水环境造成影响。

噪声：施工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设备以及运输车辆，主要施工机械包括平地机、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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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推土机、挖掘机、钻井机等；运输车辆主要包括运输卡车和土方石及运输车等。在建筑

施工中，各类施工机械的使用，产生一定的噪声和振动，对周围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夜间施

工噪声影响比较明显。

项目施工期认真落实报告表和批复中提出的污染防止措施，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固废：项目施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工程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项目施工

期工程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处置；施工期间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项目固体废物处置

合理，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水土流失：项目占用土地 19718.23m2，项目废土全部用于路基回填，不产生废土。施工

期认真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施工结束后均对地表进行绿化或硬化，未见裸露地表，

施工期未见明显水土流失。

（二）运营期间影响调查

废水：本项目全线范围内不设置服务区、停车区、收费站等。因此，运营期不产生废水，

运营期影响水体的主要为地表径流雨水。道路雨水通过绿化带内的生态多孔纤维棉模块和绿

化退线内的雨水花园以及人行道透水砖，将雨水滞、蓄、渗、净后，多余的水量排入市政雨

水管道。道路两侧汇流污水，通过污水管网最终排入东墩污水处理厂。因此，道路建成后基

本不会改变原有的排灌系统，对原有排灌设施影响不大，能确保沿线排灌系统的通畅和群众

的正常生产、生活。

路面雨水径流其主要污染物为COD、BOD5、SS、石油类等，降雨初期到形成路面径流的

30min内，水中的悬浮物和石油浓度较高；半个小时后，其浓度随着降雨历时延长而较快下降，

降雨历时 60min后，路面基本被冲洗干净，路面径流污染物浓度基本稳定在较低水平，对周

边水体的影响较小，不会改变其水质类别及使用功能。

废气：道路工程项目运营期主要大气污染源为道路汽车排放的尾气，主要污染物为 CO、

NO2、THC（烃类）和烟尘，其中 CO和 NO2排放浓度较高。

目前道路占地范围内的两侧均建设了绿化带，沿线绿化对汽车尾气有很好的吸收和净化

效果，而且区域地形开阔，大气扩散条件好，车辆排放的废气对沿线大气环境质量不会造成

明显影响。

噪声：项目通过采取交通管理，规范车辆交通行为，加设公路限速装置、管理装置（如

减速带、超速违章拍摄装置等进行管理）；在道路两侧种植高大乔木等对噪声有阻隔作用的

树木；加强对车辆噪声监测，控制噪声超标车辆上路；加强项目路面保养，保持路面平整，

避免路况不佳造成车辆颠簸增大噪声；在居民集中路段设置“禁鸣”标志，减少突发噪声的

干扰。在采取上述措施后，减小项目运营期对声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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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项目建成通车后，使邻近居民等交通更快捷便利和安全，方便了出行，但同时也

会产生少量的道路沿线过往行人产生的垃圾以及道路养护、维修产生的土头和其他废旧材料。

该道路实行路政养护、环卫一体管理，由当地乡镇的环卫人员定期清理路面，收集路线撒漏、

丢弃的固体废物，维持路面洁净卫生，并保障车辆行驶安全。

（三）环境管理

项目由福建省君龙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施工，由福州市安永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负责项

目环境监理，于 2021年 7月 30日形成《后店路（恒丽路-朝阳东路）道路工程监理工作总结》。

施工期期间，施工单位建立组织机构及管理制度，重点检查工程进展情况是否符合“三同时”

原则，项目的污染防治措施是否按计划实施，质量是否符合要求；落实施工期养成和生活垃

圾的处理处置措施。本项目组织机构由项目经理为负责人（组长），负责施工现场污染防治

的策划、组织、落实，并从各个方面实施，将本工程的污染防治融到整个管理中；副组长由

项目技术负责人、总工担任；组员由质检员、施工员、安全员组成。

项目施工期废气、废水环境管理主要落实情况如下：

（1）施工现场设专职人员管理，责任到每个施工工序。

（2）制定日常监督检查工作计划与方案，车辆按要求密闭、不超载、行驶过程中控制车

速、减少卸料落差；施工期间现场设立2.5m高的围挡，设置垃圾站，并由专人负责回收和清

理。

（3）运输车辆、挖掘机等驶出工地前须清楚泥土做防尘处理，严禁将泥土、尘土带出工

地。

（4）砂石设专用地方进行堆放，做到随到随用，不大量囤积，砂石料如过于干燥时，应

及时进行洒水抑尘。

（6）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及行车路线；遇到大风天气停止施工；强化管理，实行管理

责任制，倡导文明施工。

（7）施工污水在施工现场附近挖泥浆池沉淀后用于降尘，降低水的消耗，减少污水的产

生量；节约水资源，减少污染。

项目运营通车后，建设单位将道路卫生、养护等将分别移交专业的环卫、道路养护公司

进行日常的维护管理，并组织实施，可以保证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执行。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为了解道路噪声情况，通过现状监测的方法对沿线声环境质量进行调查。根据《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公路》（HJ552-2010），本次公路项目竣工验收监测共包括

三方面内容：一是敏感点声环境达标情况监测；二是噪声断面衰减监测，三是交通噪声 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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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监测。本次项目未设置声屏障，因此未进行声屏障降噪效果监测。本次现场监测不含声

屏障降噪效果监测。根据监测结果，项目敏感点后店社声环境均已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 的 4a 类标准，敏感点朝阳中学声环境均已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的 2类标准。

五、工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试运行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六、验收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

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的环保措施得

到落实，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组同意本项目经修改后通过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详见附件 1竣工环保验收会议签到单

漳州市龙文区城市建设开发中心

2023年 5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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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竣工环保验收会议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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